





象教〔2024〕9号
 


关于同意桂林市象山区博雅双语学校
分立的批复

桂林市象山区博雅双语学校：
贵校报来的《关于民办学校分立的申请书》及相关材料收悉。
[bookmark: _GoBack]我局作为桂林市象山区民办教育工作的主管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有关规定，组织相关人员对贵校进行场地审查，认为基本达到分立的办学条件。经研究，同意桂林市象山区博雅双语学校与幼儿园分开，单独设立桂林市象山区博雅双语学校与桂林市象山区博雅双语幼儿园。
请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尽快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有关手续，并将登记情况报区教育局备案。（具体名单详见附件）
此复。

附件：1.桂林市象山区博雅双语学校登记表
2. 桂林市象山区博雅双语幼儿园登记表
（此页无正文）


桂林市象山区教育局 
2024年5月29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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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桂林市象山区博雅双语学校登记表

名称：桂林市象山区博雅双语学校
地址：桂林市象山万福路4号2号楼、3号楼、4号楼、5号楼
校长：杨家清
举办者：许满君
学校类型：小学
办学内容：民办寄宿制小学
主管部门：桂林市象山区教育局
有效期限：2024年5月29日至2030年5月28日
备注：

附件2

桂林市象山区博雅双语幼儿园登记表

名称：桂林市象山区博雅双语幼儿园
地址：桂林市象山区万福路4号1号楼
校长：（园长）许玲
举办者：牛昆飞
学校类型：幼儿园
办学内容：全日制学前教育
主管部门：桂林市象山区教育局
有效期限：2024年5月29日至2027年5月28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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